
附表1  药学类学生“三导向”人才培养综合成绩测评表
	三导向
	1
	2
	总分
	成绩

	德

育

素

质
100分
	政治思想 10分
	政治表现 5分    进步表现 5分
	
	总分×15%：

	
	文明道德45分
	社会公德5分   集体观念10分

教室卫生10分  寝室卫生10分   劳动10分
	
	

	
	学习态度15分
	自觉性刻苦性5分  课堂纪律5分  考试纪律5分
	
	

	
	组织纪律 20分
	遵纪守法15分   考勤情况15分
	
	

	智育素质
100分
	在校期间各科学习成绩  100分

其中考试科占70%、考察科占30%
	
	总分×70%：

	体育素质
100分
	体育课成绩 20分      达    标   20分

健康状况   20分      早、间操   40分 
	
	总分×15%：

	综合成绩
	
	


  注：综合成绩=（大一第一学期德育素质总分+大一第二学期德育素质总分）/2*0.15+（大一第一学期智育素质平均分+
大一第二学期智育素质平均分）/2*0.70+（大一第一学期体育素质总分+大一第二学期体育素质总分）/2*0.15
